
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課後輔導通知暨同意書 

     中華民國 112年 08月 28日 

一、本校為加強學生輔導，提高學習興趣，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，以促進身心健康，

擬訂本學期繼續實施『課後輔導』。 

二、該課後輔導，七、八年級由 112 年 09 月 11 日開始至 113 年 01 月 17 日為止，

九年級由 112 年 09 月 11 日開始至 113 年 01 月 12 日為止，每星期一至星期五

第八節實施，若遇段考、學校重要活動則當日暫停，依據民國 101 年 01 月 16 

日彰化縣政府教學字第 1010016294 號函「彰化縣立國民中學學生課後課業輔導

實施要點」規定：全學期七年級收費 2052 元整，八年級收費 2052 元整，九年級

收費 1929 元整，如有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，符合減免標準者，請直接在本同意

書勾選，經彰化縣社會局網站查詢屬實後得減免之。 

三、敬請 

    貴家長督促  貴子女踴躍報名參加，並在 09 月 05 日（星期二）以前填具家長同

意書，請貴子女交給導師彙整後，送交教務處註冊組統計學生人數。 

四、 輔導費併於註冊費合收，請於規定日期內至北斗農會完成繳納。 

     此 致   貴家長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裁--------切--------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彰化縣立北斗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八節課後輔導家長同意書   

班別 學生姓名 參加意願 家長簽章 備  註 

  年   班   號  

□ 參  加 

 
□ 不參加 

  

請勾選：□ 一般生        □有中低收入戶證明       □有低收入戶證明 

備註：1.請各班導師收齊回條後，按座號排序。 

      2.此表與參加人數總表同時繳交至註冊組            


